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实验室校外人员来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以下简称环境系）实验室安全管理，落实安全责任，环境系对于实验室校外人员进入实验室的情况执行“谁接收，谁负责；无培训，不上岗”的原则，结合学校及本系安全管理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实验室校外人员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内因毕业设计或短期合作研究等事项需进入实验室的非本校学生或教职工人员。

第二章
接收管理

第三条
实验室校外人员如需进入我系实验室，需严格执行校外人员来访登记审批制度；实验室拟接受校外来访人员，需由实验室负责人提出申请，报系分管领导审批。

第四条
实验室负责人对其接收的校外人员在环境系实验室工作期间的相关安全问题负责，需对校外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按要求与校外人员签订实验室接收校外来访人员双方安全责任承诺书（附件1）。

第五条
校外人员在我系实验室工作期间，需购买人身意外险；非实验室工作期间的安全责任由本人自负。

第六条
校外人员进入我系实验室，需严格遵守国家、学校、环境系及实验室的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接受安全培训，培训合格通过安全考试后才可进入实验室。

第七条
实验室接收校外人员办理入校资格流程。
[image: image1.png]1. SEEE ST SHURRIMA

RET (STR=FIBRSMRITA

BNAREFAKES) (Fx
RAIRED

2. HEHN A REISLHU N\ SRBE R Y
EIERAMASESNE, REUMT
IR RE

3. BAMRARETERRSR
WREHEMERXIRIZHD, Sm
RERTREREYHIHBDE
ANZEHEER; FER, IR
A S SR EFIEINA ST
LREABREBEMIEZU

4 ERERRIER, HHL (R

LFREBFERN) | 2 (REK

iB) \ 3 CERAMWIENR) R3ZZE
RARETERRS

5. FWEAFRABMELITA-
DEXT-MEESPO-RE
FRRBEIE, HE—FERIE,
ERSENSHM CGRXEZIH

6, WHBIRE, KRIAFEAS
BIERTERXE R H—H—F
BB — i





第三章
在校期间管理

第八条
实验室校外人员必须遵守实验室的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进出实验室的时间和通道、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以及实验室安全事故的报告等。

第九条
违反实验室规章制度的行为将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系实验室安全委员会有权禁止其进入实验室，必要情况下可终止其入校资格。

第十条
实验室负责人应加强对校外人员的监督和管理，并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评估。定期与校外人员沟通，了解其工作情况和安全问题，并及时解决和反馈。

第十一条
实验室应建立完善的应急预案，并告知校外人员相应的应急程序和联系方式。

第四章
保密和知识产权

第十二条
实验室校外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的保密协议，并保护实验室的敏感信息和知识产权。

第十三条
期满离开实验室时，实验室校外人员必须归还或销毁其在工作期间获取的实验室资料、文件和其他物品。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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